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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１月４日电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教育部、财政部日前联合印发《幼儿园收费
管理暂行办法》。

《暂行办法》规定，幼儿园收费统一为保育教
育费、住宿费，幼儿园为在园幼儿教育、生活提供
方便而代收代管的费用，应遵循“家长自愿，据实
收取，及时结算，定期公布”的原则，不得与保育教
育费一并统一收取。严禁幼儿园以任何名义向入
园幼儿家长收取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建校费、教
育成本补偿费等与入园挂钩的费用，严禁以开办
实验班、特色班、兴趣班、课后培训班和亲子班等
特色教育为名向家长另行收取费用。

《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出台

严禁以办兴趣班等为名

向家长收费

据新华社郑州１月４日电 记者从黄河流域水
资源保护局获悉，截至目前，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
核查工作已初步完成。此举将有助于确切把握黄
河流域水污染形势变化，破解制约流域社会经济
发展的瓶颈。

据不完全统计，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与流
域各省（区）及委属有关单位已全面核查近３０００个
入河排污口，获得基础信息近１０万余个。

据悉，这是我国首次针对黄河流域入河排污
口进行全面核查。

我国首次全面核查

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

据新华社北京１月４日电 记者４日从中央纪
委获悉，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１１年全国共受理反映违
反换届纪律问题的举报８４６件、查实５２件、处理７３
人。

７３人换届违纪被处理

据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审计署4日发布
2012年第1号审计结果公告，向社会公布了2010年
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
整改结果。

公告称，截至2011年10月底，相关部门、单位
和地区上缴、追回、归还和补拨资金143 . 94亿元，
挽回和避免损失60 . 66亿元，规范账务处理997 . 09
亿元；根据审计意见和建议，制定和完善规章制度
1581项；审计发现的139起违法犯罪案件线索及其
他违法违规问题移送纪检监察、司法机关和有关
部门查处后，已有699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81人
被依法逮捕、起诉或判刑。

审计查出问题

整改结果公布

据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记者4日从民政部
获悉，民政部近日出台《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
市社区的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描绘了农民工
参与社区生活的“路线图”，为维护农民工合法
权益提供了制度依据和保障。据悉，这是中央有
关部门就农民工融入社区问题下发的第一个专
门性政策文件。

据统计，当前我国外出农民工有1 . 64亿人，
其中约六成是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流动人口
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户籍在
农村，但长期在城市就业，在社区生活，希望能
与城市居民平等享有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成果。
前不久，国务院印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2011-2015年)》，提出到“十二五”期末，基本公共

服务项目覆盖到所有社区和社区全体居民，包
括流动人口。

《意见》的出台正是为了推进实施《规划》，
促进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社区，拓宽农民工参
与社区管理服务的制度渠道。

据介绍，根据《意见》，我国当前促进农民工
融入社区工作的五项重点任务是：

——— 构建以社区为载体的农民工服务管理
平台。以农民工需求为导向，整合延伸到社区的
人口、就业、社保、民政、教育、卫生、文化以及综
治、维稳、信访、法律服务等社会管理职能和服
务资源，调整工作力量，完善以社区服务站为主
体的社区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将农民工服务管
理纳入其中。

——— 落实政策扎实做好农民工社区就业服
务工作。鼓励社区兴办商业性便民利民服务网
点，吸引农民工就近就便在社区灵活就业。鼓励
支持驻社区企事业单位吸纳农民工就业，扩大
农民工就业渠道。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帮助农民
工化解劳动矛盾、劳动纠纷，切实维护好农民工
的合法权益。

——— 切实保障农民工参与社区自治的权
利。进一步完善社区民主选举制度，探索农民工
参与社区选举的新途径，在本社区有合法固定
住所、居住满一年以上、符合《城市居民委员会
组织法》选民资格条件的农民工，由本人提出申
请，经社区选举委员会同意，可以参加本社区居
民委员会的选举。

——— 健全覆盖农民工的社区服务和管理体
系。按照社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将涉
及农民工切身利益的劳动就业、公共卫生、住房
保障、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社区矫正、安置帮
教、法律援助、优抚救济、社区教育、社会救助、
文化体育、社会治安等社区服务项目逐步向农
民工覆盖。

——— 大力发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生活。
社区文体活动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吸引农民
工参与各种社区文体组织和文体活动，丰富农
民工的文化生活。通过举办邻里节、社区运动
会、社区“跳蚤市场”、邻里聚餐会等睦邻活动，
加深本地居民与农民工的接触、交流和沟通，促
进新老居民之间的情感交流和生活交融。

我国首次描绘农民工融入社区“路线图”
社区基本公共服务按均等化要求逐步向农民工覆盖

水域面积萎缩至不足200平方公里——— 这是
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的最新“生态图”。水位持
续低枯的背后，令人忧心的是人为破坏肆意开发
现象的日趋严重，有关部门保守估计已有上万亩
鄱阳湖水域被侵占。

鄱阳湖“很受伤”

广阔的湖域水面、生物多样性，使鄱阳湖成
为全球最重要的候鸟越冬地和湿地生态区域之
一，也是长江最重要的洪水调蓄器。但如今这个
江西的“母亲湖”正面临着深度伤害。

位于鄱阳湖核心区的都昌县南山滨水西区，
正对着鄱阳湖松门山水域，一些山体被劈开，推
土机和运土车将旁边山体石块甚至建筑垃圾，填
入干涸的鄱阳湖湖床上；围绕湖边堤坝周边商业
楼盘正在紧张建设。当地介绍，滨水西区包括公
园在内大约有400亩土地是围湖和填湖所得。

与都昌县隔湖相望的星子县更善打“擦边
球”。借着修建鄱阳湖西大道以及蔡岭至马回岭
高速公路连接线工程的机会，推土机不断将新土
推到湖床上，围填湖面，修建湖边大道和湖边公
园--斜川公园。附近白鹿镇河东村村民说：“被
填掉的湖床，有的是我们1998年后退出来的湖区
低洼地。现在政府又把它填掉，好不容易恢复的
鄱阳湖又被‘打回原形’，这样的折腾真让人心
痛！”

在鄱阳湖主要水域的鄱阳湖湿地公园珠湖

边，鄱阳县“大胆”引进开发商劈山填湖，投资约
20亿元建国际度假村。记者看到，被劈开的山体
填平了小湖湾；一栋栋三四层高的别墅正在紧张
施工，配套开发的休闲旅游场地也占了部分湖
面……

江西省国土、水利、渔政等部门证实，近年
来，一些地方政府在未被审批的情况下，利用鄱
阳湖长期低水位利于施工的特点，通过围湖造
田、填湖造地等进行开发建设，保守估计已有上
万亩鄱阳湖水域被侵占，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填围湖”禁令成空文

鄱阳湖水域“填湖围湖”开发早有禁令。
2001年的《江西省河道管理条例》明确规定

“禁止围湖造田和修建填湖工程”。而根据国务院
于2009年12月正式批复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
划》，鄱阳湖湖体核心保护区是以吴淞高程湖口
水位22 . 48米为界线的湖体和湿地；并明确规定
核心保护区内“强化生态功能，禁止开发建设，严
禁围湖造田”。而目前，鄱阳湖被填掉和圈占的水
域湖汊基本处于吴淞高程22 . 48米范围以内。

鄱阳湖的湖泊涉水项目要经过水利部门审
批。江西省水利厅法规处负责人说：“填湖搞开发
建设绝对不行，会缩小鄱阳湖库容。这些年来，江
西省水利部门基本没批准过相关的填湖或围湖
工程。”2006年以来，有关部门对湖区的填湖围湖
现象进行过整顿，但不久就“死灰复燃”。

那么是谁在纵容，甚至为“填湖围湖”开绿灯
呢？

记者采访发现，填湖围湖背后最大推手是沿
湖一些地方政府。在土地使用指标越来越紧张，
以及湖边土地潜在开发价格高的背景下，不少地
方将眼睛盯上了鄱阳湖水域。

都昌县滨水西区开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负责人认为，当前对耕地保护越来越严格，土地
红线不好轻易触动，虽然填湖围湖对生态有一定
影响，但填湖造地生财也是当地解决发展中土地
紧张和资金困难的一个“创举”。

当地群众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都昌县通过
“湖湾丽景”用地出售和预计的土地买卖，总体预
期收益约为6亿元，远远高于当地公布的2 . 5亿元
滨水西区总开发投资。

而一些沿湖政府进行围湖巩固湖岸线、造景
建公园等，也拉高了湖边土地价格。星子县白鹿
镇河东村磨岭蔡村组紧靠斜川公园，通过围湖填
湖修堤稳定湖岸线，建湖边景观公园，原来无人
问津的湖边土地成了“香饽饽”。从2009年开始，
这个村组有100多亩地以每亩2万元被征用后，被
政府以每亩200多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开发商。

巨额“学费”岂能再“缴”

殷鉴不远。在我国大型湖泊的生态保护中，
滇池经过十多年污染治理，花费了约200亿元生
态环境也没完全好转；昔日八百里洞庭，因为大

规模填湖围湖开发，后由我国第一大淡水湖滑落
为第二。

鄱阳湖此前已经经历了一轮生态劫难，并为
此“缴纳”了一笔昂贵的生态学费。

新中国建立后，鄱阳湖出现资源掠夺性的旷
日持久的围垦。到1997年，天然水域面积缩小至
3900平方公里，两千多公里长的天然湖岸线缩减
近一半，库容损失45亿多立方米，鄱阳湖的调蓄
能力大大降低。持续的围垦还直接破坏了湖区生
态环境，鱼类生存困难，水土流失加剧。1998年，
长江特大洪涝灾害后，中央和地方投入60多亿
元，在鄱阳湖区大力实施“退田还湖”工程。2003
年，水域面积扩展到5100平方公里，基本恢复到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水平。

众多水利专家担忧，为恢复湖面，各级政府
已花费巨额资金退田还湖，将90多万群众迁出湖
泊低洼地带。现在一些地方又随意搞围垦开发建
设，人再迁到湖里去争地，前期的生态保护“学
费”白缴了。

“保护好这一池清水，给子孙后代留一个完
整的鄱阳湖！”专家提出，当务之急是叫停和查处
肆意开发行为。根据《江西省河道管理条例》，违
规填湖围湖最高处罚就是罚款5万元，显然缺乏
有效的强制性措施。鄱阳湖的最终管理要落实到
沿湖各级政府身上。建议将保护湖泊的完整性与
地方政府工作考核挂钩，有效杜绝一些地方纵容
甚至参与填围湖。

(据新华社南昌1月4日电)

地方政府无视禁令“造地”生财

鄱阳湖上万亩水域被侵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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